法鼓文理學院
佛教學系碩士班「研修畢業呈現」口試評分表

	姓    名
	
	學號
	

	指導教授
	

	畢業呈現題目
	

	評審

項目
	研究與修行之結合度、學業與生涯規劃之配合度

	
	組織結構

(25%)
	表達能力

(25%)
	內容與創新
(25%)
	口考應對

(25%)

	各項得分
	
	
	
	

	審查意見
	

	總分欄
	

	評審委員簽章
	

	平均分數

(請主持人填寫)
	

	審核日期
	

	備註
	1． 「研修畢業呈現」口試成績評分以70分為及格，滿分為100分。

2． 「研修畢業呈現」口試成績，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， 評定以一次為限。

3． 「研修畢業呈現」口試成績評分通過後，敬請評審委員簽章。
4． 各口試委員分數，由主持人核算平均分數，繳交教務組登錄。


